
授 权 委 托 书
（自然人使用）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：

兹委托下列人员在我方与 之间

因合同（财产权益）纠纷引起的仲裁案中，作为我方仲裁活动的代理人：

1、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日

工作单位 职务

通讯地址 邮编

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

电子信箱 传真电话

代理权限为下列选项中的第 项

其他代理权限

2、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日

工作单位 职务

通讯地址 邮编

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

电子信箱 传真电话

代理权限为下列选项中的第 项

其他代理权限

委 托 人： 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本委托书供当事人参照使用，可以另行打印（A4 纸），如填写请使用黑
色碳素笔、正楷字书写。

2、上述信息如发生变更或解除委托，委托人应当及时书面告知本会。
3、代理权限必须明确具体，也可从下列选项中选择并将相应序号填入上表：
①代为签署、接受、送达各类仲裁文书
②代为提出、承认、变更、撤回、放弃仲裁请求（或仲裁反请求）
③代为对仲裁请求（或仲裁反请求）进行答辩
④代为提出管辖异议
⑤代为约定案件适用程序、仲裁庭组成方式，选定仲裁员，申请仲裁员回避
⑥代为参加开庭、陈述事实、举证、质证、辩论、发表代理意见
⑦代为调查收集证据，查阅本案有关材料
⑧代为接受调解、和解
⑨代为办理财产保全、证据保全、执行手续
⑩其他（请注明）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装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线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http://www.lawtime.cn/info/zhian/cfcxdiaocha/

